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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與
政

一
般
來
說
，

一
個
社
會
在
特
定
的
發
展
階
段
，
相
應
於
它
所
面
對
的
內
外
環
境
，
會
形
成
某
種
特

定
的
政
治
論
述
，

一
則
藉
以
澄
清
它
所
必
須
處
理
的
政
治
問
題
，

二
則
藉
以
凝
聚
關
於
政
治
價
值
的
共

識
。

這
種
論
述
的
發
展
與
演
變
、
積
累
，
構
成
了

一
個
社
會
的
政
治
集
體
意
識
的
歷
史
，
對
於
其
成
員

的
自
我
認
知
與
邁
步
方
向
有
相
當
的
影
響

。

因
此
，
看
看
什
麼
論
述
特
別
突
出
、
什
麼
論
述
又
掩
沒
不

彰
，
可
以
揭
露
這
個
社
會
集
體
意
識
的
內
容
與
結
構

。



主團
政
: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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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例
而
言
，
回
顧
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來
的
台
灣
，
我
們
會
注
意
到
，
就
近
代
各
國
政
治
史
上
常
出
現

的
各
類
政
治
取
向
而

言
，
台
灣
社
會
的
意
識
光
譜
有
兩
塊
獨
特
的
空
白
﹒
這
個
社
會
的
成
昌
(
'
始
終
沒

有
發
展
比
較
突
出
的
保
守
主
義
取
向

、

也
缺
乏
社
會
主
義
的
反
抗
傳
統
;
相
應
地
，
社
會
裡
則
缺
乏

一

個
比
較
自
覺
的
傳
統
勢
力
、
也
沒
有
比
較
突
出
的
階
級
衝
突

。

殖
民
地
的
背
景

、

國
民
黨
政
府
的
統
治

方
式
、

冷
戰
大
局
面
的
作
用
之
類
因
素
，
不
難
說
明
這
種
意
識
形
態
光
譜
的
構
成

。

可
是
保
守
主
義
與

社
會
主
義
的
缺
席
，
對
於
台
灣
人
民
的
自
我
認
知
產
生
了
深
遠
的
影
響

:

其
結
果
，
就
是
台
灣
的
政
治

選
擇
，
似
乎
總
是
擺
脫
不
掉
菁
英
層
次
比
較
右
傾
的

、

或
者
庶
民
層
次
比
較
民
粹
的
兩
種
可
能

。

今
天

的
台
灣
如
果
還
可
以
用
「
民
粹
威
權
主
義

」
這
個
概
念
來
形
容
，
其
政
治
文
化
的
根
源
，
與
這
種
意
識

結
構
不
無
關
係

。

相
對
之
下
，
五
十
年
來
對
於
台
灣
的
政
治
意
識
起
過
較
大
定
調
作
用
的
論
述
，
大
概
主
要
是
自
由

主
義
與
國
族
主
義

。

廣
義
的
自
由
主
義
與
國
族
主
義
，
先
後
各
自
提
供
了

一
套
具
有
正
當
性
的
問
題
與

討
論
方
式
，
供
社
會
形
成
共
識

、

凝
聚
意
見
，
在
現
實
中
發
揮
了

一
定
程
度
的
影
響
。

觀
察
它
們
的
對

比
、
消
長
、

以
及
各
自
所
體
現
的
政
治
價
值
，
有
助
於
我
們
在

此
刻
對
於
過
去
和
未
來
的
省
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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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更
遠
小
史

無
論
在
理
論
上
或
實
踐
中
，
自
由

主
義
在
台
灣
都
未
曾
有
過
較
為
完
整
深
入
的
經
營
發
展

。

可
是

回
顧
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台
灣
民
間
一
或
者
應
該
說
「
半
」
民
間
一
主
流
政
治
論
述
的
形
成
，
自
由
主
義

的
確
產
生
過

一
定
的
影
響
力

。

這

一
頁
歷
史
由

《
自
由
中
國

》
半
月
刊
發
端
，
後
來
歷
經
幾
份
刊
物

(
例
如
《
文
星
Y

《
大
學
雜
誌
》
、

《
美
麗
島
》
以
降
發
揮
過
強
大
普
及
作
用
的
眾
多
「
黨
外
雜
誌
」

、

以
及

《
中
國
論
壇
》
)
此
仆
彼
起
的
鼓
吹
，

一
套
在
浮
泛
意
義
上
可
以
稱
為
自
由
主
義
的

言
論
，
為
回

歸
憲
政
民
主
與
政
治
改
革
的
要
求
，
提
供
了
較
為
完
整
的
論
述
資
源

。
《
自
由
中
國

》
半
月
刊
所
提
列

的
一
系
列
政
治
議
題
、
它
探
討
這
些
問
題
時
所
運
用
的
概
念
、
所
銷
陳
的
價
值
、
所
劃
定
的
基
調
與
訴

求
，
幾
乎
界
定
了
後
來
近

三
十
年
台
灣
社
會
的
政
治
論
述

。

拿
一
九
八
0
年
代
政
治
熱
潮
中

黨
外
雜

誌
、
兩
大
報
的
評
論
與
專
欄
、
乃
至
於

《
中
國
論
壇
》
等
刊
物
中
的
文
字
，
與

《自
由
中
國

》
的
言
論

對
照
，
我
們
會
為
了
其
間
驚
人
的
重
複
而
嘆
息

。

如
果

一
九
五
0
至

一
九
八
五
年
這
個
時
段
，
也
就
是

《
自
由
中
國

》
式
的
政
治
論
述
貫
穿
民
間
政

治
意
識
的
時
期
，
可
以
稱
為
自
由
主
義
的
時
期
;
那
麼

一
九
八
五
年
迄
今
，
則
可
以
稱
為
國
族
主
義
的

時
期
。

當
然
，
這
種
時
段
的
劃
分
不
可
能
精
確
;
例
如
從

一
九
七
五
年

《
‘

政
論
》
創
刊
開
始
、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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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五
年
為
止
的
「
黨
外
時
期

」
'
便
應
當
看
作

一
個
頗
為
戲
劇
性
的
轉
型
過
渡
時
期
，
也
是
台
灣

的
新
興
民
主
力
量
摸
索

、

尋
覓
自
己
的
「
正
身
」
的
時
期

。

大
略
的
說
，
從

一
九
七
0
年
代
後
期
開

始
，
本
土
政
治
人
物
(
相
對
於
原
先
以
外
省
籍
知
識
分
子
為

主
的
組
合
)
逐
漸
主
導
政
治

言
論
;
他
們

以
延
續
自
由
主
義
論
述
為
始
，
終
於
開
做
了
以
台
灣
獨
立
與
更
新
國
家
認
同
為
號
召
的
另

一
套
政
治
論

述
。
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開
敢
的
自
由
主
義
傳
統
，
主
要
以
對
抗
國
民
黨
的
威
權
統
治
為
其
存
在
理
由

。

可

是
到
了

一
九
八
0
年
代
後
期
，
這
個
功
能
急
速
退
化
消
失

。

兩
方
面
的
變
化
，
迫
使
自
由
主
義
退
出
論

述
舞
台

。
一
方
面
，
台
灣
本
土
主
體
意
識
抬
頭
，
威
權
體
制
面
對
沛
然
難
御
的
挑
戰
節
節
敗
退

。

在
民

進
黨
的
領
導
之
下
，
這
種
意
識
順
勢
進
逼
，
發
展
成
建
構
台
灣
民
族
與
台
灣
國
家
的
具
體
主
張

。

結

果
，
往
昔
民
主
反
對
論
述
的
自
由
主
義
內
涵
，
逐
漸
由
民
族
主
義
取
代
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隨
著
李
登
輝
時

代
展
開
，
著
力
推
動
人
事
與
權
力
基
礎
的
本
土
化
，
體
制
本
身
的
外
來

、

壓
迫
色
彩
也
告
淡
化

。

透
過

總
統
直
選
，
李
體
制
不
僅
取
得
了
龐
大
的
民
主
正
當
性
，
也
真
體
呼
喚

、

凝
聚
了
台
灣
人
的
民
族
意
識

與
國
家
意
識

。

到
了

一
九
九
0
年
代
後
期
，
特
別
是
在
幾
度
以
修
憲
為
焦
點
的
爭
議
中
，
自
由
主
義
與
國
族
主
義

兩
套
政
治
意
識
形
態
的
更
送
交
替
正
式
完
成

。

國
族
主
義
的
勝
利
是
有
理
由
的
.. 

它
有
「
中
華
民
國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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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」
這
樣
的
現
實
國
家
作
為
基
礎
、
有
主
要
族
群
人
口
長
期
受
到
壓
制
後
所
形
成
的
集
體
記
憶
與
嚮

往
作
為
動
力
、
更
有
海
峽
對
岸

一
個
明
確
的
「
它
者
」
作
為
對
比

。

現
實
的
國
家
利
益
、
廣
泛
的
民
主

利
益
、
加
上
排
它
的
主
權
利
益
，
使
得
國
族
主
義
在
台
灣
終
於
取
得
了
道
德
與
政
治
兩
方
面
的
制
高

←
自

陣
主
川國

旅

分
歧

.• 

政
治

自
由

眾
所
皆
知
，
自
由
主
義
與
國
族
主
義
之
間
，
理
論
上
存
在
著
頗
為
尖
銳
的
緊
張

。

不
錯
，
在
具

的
制
度
設
計
或
政
策
選
擇
中
，
它
們
不
必
然
要
時
時
刻
刻
發
生
衝
突

。

可
是
我
們
要
理
解
，
它
們
各
自

背
後
的
推
動
力
量
，
乃
是
極
為
相
左
的
政
治
價
值

。

意
識
到
這
個
事
實
，
有
助
於
我
們
在
面
對
衝
突
時

的
調
適
與
選
擇
。

國
族
主
義
所
追
求
的
價
值
，
就
是
賦
予
國
家
高
度
的
自
主
與
優
先
地
位
，
藉
以
集
中
意
志
與
力

量
，
達
成
政
治
共
同
體
一

也
就
是
民
族
國
家
一
的
生
存

、
穩
定
、
自
保

、
與
發
展
。

建
構
新
的
台
灣
民

族
與
國
家
，
正
是
以
落
實
這
項
價
值
為
鵲
的
的
努
力

。

這
件
任
務
，
有
它
本
身
的
發
展
邏
輯

。

所
謂
建

立
新
國
家
，
意
思
就
是
以
重
新
界
定
的
政
治
正
當
性
為
基
礎
，
透
過
制
度
的
安
排
，
追
求

權
力
的
集
中



與
壟
斷

、

決
策
的
集
中
與
統

一
、
以
及
由

一
個
領
導
中
樞
對
國
家
意
志
與
國
家
利
益
做
明
確
絕
對
的
界

定
。

而
所
謂
新
民
族
的
建
構
，
則
是
為
了
讓

一
個

一
統
而
同
質
的
人
民
集
體
出
現
，
落
實
新
國
家
所
主

張
、

所
自
詞
的
民
主
正
當
性

。

台
灣
的
歷
次
修
憲
，
業
已
將
這
個
基
本
取
向
逐
步
實
現
;
在
這
個
問
題

上
，
國
、

民
兩
黨
菁
英
以
及
社
會
主
流
是
有
堅
強
共
識
的

。

相
對
於
國
族
主
義
，
自
由
主
義
的
關
懷
迴
異

。

由
於
著
重
個
人
，
它
會
抗
拒
集
體
性
的
目
標
和
價

值
;
由
於
信
仰
社
會
的
自
主
，
它
會
反
對
政
治
力
由
上
而
下
的
整
合
模
式
;
由
於
強
調
多
元
，
它
會
挑

戰

「
人
民
」
、

「
民
族
」
、

「
生
命
/
命
連
共
同
體
」
這
類
整
體
主
義
的
建
構
;
由
於
對
權
力
的
疑
懼
，

它
會
要
求
以
分
散

、

制
衡
、

限
權
為
特
色
的
體
制
;
由
於
擔
心
統
治
者
取
得
道
德
權
威
，
它
也
會
提
防

旨
在
表
達
民
意
的
制
度
(
例
如
選
舉

、

公
民
投
票
)
淪
為
提
供
正
當
性
的

工
具
。

在
這
些
方
面
，
自
由

主
義
本
來
即
不
容
易
與
新
國
家
連
動
同
調

。

至
於
新
民
族
的
建
構
，
自
由
主
義
出
於
種
種
顯
然
的
理

由
，
就
更
加
猜
忌
疑
懼
了

。

經
過
十
年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必
須
承
認
，
國
族
主
義
在
台
灣
已
經
取
得
了
可
觀
的
成
果
，
而
自
由
主

義
則
益
形
與
社
會
主
流
意
見
脫
節

。

明
顯
的
事
實
是
，
國
家
意
識
強
化

、

國
民
意
志
凝
聚

、

而
國
家
統

治
體
制
既
取
得
了
民
主
的
正
當
性

、

又
取
得
了
相
對
於
社
會
的
自
主
性

。

詳
細
的
變
化
無
須
在

此
列

舉
;
只
要
回
顧
十
年
以
來
，
國
家
認
同

、

政
府
體
制
、

與
公
共
政
策
這

三
額
議
題
引
起
爭
議
的
程
度
已

自耳團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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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有
所
逆
轉
，
就
可
以
知
道
，
國
族
主
義
業
已
扭
轉
了
台
灣
政
治
論
述
的
座
標

。

在
這
個
過
程
裡
，
自

由
主
義
處
境
日
楚
，
對
於
民
族
主
義
式
的
國
家
認
同
與
國
家
主
義
式
的
政
府
制
，
今
天
已
經
沒
有
置

喙
餘
地
了
。

自
由
主

.. 

國
民
身
分

念
的
分
歧

對
於
政
治
共
同
體
的
目
的
與
結
構
有
不
同
的
構
想
，
並
不
是
自
由
主
義
與
國
族
主
義
的
唯

一
分

歧
。

事
實
上
，
自
由
主
義
對
於
民
族
主
義
與
國
家
主
義
有
所
保
留
，
並
不
是
因
為
它
抗
拒
國
家
與
民
族

這
兩
件
事
物
本
身
，
而
是
考
慮
到
國
族
主
義
的
內
在
限
制

。

就
一
個
現
代
社
會
而
言
，

「
營
建
國
/
族
」

不
可
能
是
唯

一
的
政
治
要
務
;
社
會
的
組
成
是
否
能
夠
以
公
民
身
分
為
原
則
、
社
會
成
員
相
互
對
待
的

方
式
能
否
符
合
自
由
、
平
等

、

正
義
的
普
遍
標
準
'
都
是
重
要

、
棘
手
的
難
題
。

可
是
要
在
國
族
主
義

的
基
礎
上
，
達
成
這
些
屬
於
公
民
社
會
的
目
標
，
卻
有
其
內
在
的
侷
限

。

事
實
上
，
正
是
由
於
這
兩
項

工
作
極
為
重
要
，
而
自
由
主
義
在
這
兩
方
面
所
能
提
供
的
理
論
資
源
又

比
較
多
，
自
由
主
義
對
我
們
的

時
代
|
這
個
矢
志
追
求
社
會
正
義
但
始
終
難
竟
其
功
的
時
代

|

才
一
直
保
持
特
殊
的
意
義
。

近
代
民
族
國
家
賦
予
它
的
成
員
的
身
分
殊
堪
玩
味
，
乃
是
由
兩
股
相
互
排
斥
的
力
量
所
形
成
的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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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族
國
家
本
身
作
為

一
個
「
現
代
」
的
現
象
，
對
於
傳
統
與
自
然
範
疇
(
例
如
等
級
、
血
緣
、
親
屬
、

宗
教
等
關
係
)
提
供
的
身
分
認
同
，
必
須
加
以
挑
戰

.. 

民
族
主
義
作
為
現
代
化
的
先
鋒
，
必
須
將
個
人

拉
出
傳
統
、
自
然
的
關
係
網
路
，
賦
予
他
們

一
種
普
遍
而
平
等
的
身
分

.. 

「
國
民
」
。
可
是

一
方
面
，

國
民
的
建
構
，
卻
仍
然
需
要
經
由
「
國
有
化
」
了
的
自
然
或
傳
統
因
素
來
達
成
，
務
求
這
類
表
面
看
來

前
於
政
治
的
「
國
民
性
」
'
與
國
家
的
政
治
組
織
同

一
外
延
;
此
之
所
以
「
同
胞

/
族
民
」
與
「
國
民
」

的
所
指
能
夠
完
全
吻
合
，
發
揮
同
樣
的
召
喚
能
力
以
供
國
家
動
員
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國
民
概
念
所
涵
蘊
的

平
等
、
抽
離
、
普
遍
主
義
的
取
向
，
又
賦
予
個
人
平
等
的
權
利
、
義
務
，
驅
使
個
人
走
向
民
主
、
法
治

觀
念
，
鑄
成
了
「
公
民

」
的
身
分
認
同
。
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就
身
分
問
題
而

言
，
國
族
主
義
的
傾
向
是
追

求
從
屬
於
民
族
國
家
的
國
民

(
2
5
o
E
一
山
)
，
而
自
由
主
義
則
傾
向
於
實
現
民
族
國
家
無
法
完
全
吞
噬

消
化
的
公
民

(
2立
自
己
的
)。
兩
種
立
場
都
沒
有
否
定
民
族
國
家
的
現
實
，
可
是
兩
種
立
場
所
產
生
的
成

員
的
認
同
與
意
識
，
卻
有
著
細
微
而
重
要
的
差
異

。

回
顧
過
去
十
年
來
台
灣
國
族
主
義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不
能
不
說
，
就
國
家
成
員
的
身
分
建
構
而

言
，

重
點
偏
向
於
擺
在
「
國
民
」
而
非
「
公
民
」
的

一
端
。

即
使
旨
在
超
越
族
群
藩
籬
的
「
新
台
灣
人
」
，

也
仍
然
強
調
對
於
土
地

、
歷
史
、
文
化
、
語
言
等
等
半
自
然
因
子
的
感
情
認
同
與
意
識

。

毫
無
疑
問
，

作
為
個
人
或
者
團
體
的
文
化
意
識
的
基
礎
，
這
些
尋
求
「
歸
屬
」
的
作
法
都
是
值
得
鼓
勵
的

。

可
是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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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國
家
建
構
國
民
意
識
的
基
礎
，
它
們
卻
是
對
於
公
民
身
分
的
誤
解

。

「
公
民
」
畢
竟
不
等
於
「
鄉

親
」
。

公
民
身
分
應
該
由
平
等
的
權
利
義
務
來
界
定
;
公
民
的
認
同
對
象
首
先
應
該
是
憲
政
秩
序
與
民

主
程
序
;
公
民
之
間
的
合
作
基
礎
應
該
奠
基
於
公
平
的
體
制
;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公
民
身
分
所
肯
定
的
平

等
價
值
，
本
身
具
有
潛
在
的
反
思
與
批
判
傾
向
，
對
於
現
有
的
制
度
、
傳
統
、
與
習
俗
，
必
然
會
維
持

批
判
的
距
離
。

成
熟
的
公
民
，
乃
是
對
於
習
見
的
事
物
與
想
法
保
持
抽
離
態
度
的
公
民

。

這
種
態
度
，

與
動
輒
回
到
民
閩
、
回
到
鄉
土
的
坊
間
時
興
，
不
免
形
成
雙
方
都
尷
尬
的
對
比

。

國
民
概
念

一
旦
壓
倒
公
民
概
念
，
直
接
的

一
個
影
響
，
就
是
台
灣
的
公
民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容
易
受

到
內
生
的
干
擾
。

公
民
社
會
的

一
個
特
色
，
在
於
其
中
個
人
或
者
團
體
的
交
往
與
活
動
方
式
，
須
要
具

有
公
共
的
性
格

。

公
民
社
會
的
公
共
性
格
，
首
要
表
現
在
其
成
員
能
夠
以
公
開
而
基
於
普
遍
性
規
範
的

方
式
，
介
入
社
會
性
的
互
動
過
程
;
它
並
不
排
斥
許
許
多
多
私
性
的
、
特
殊
的
認
同
與
人
際
關
係
'
例

如
感
情
的
、
文
化
的
、
屬
於
特
定
族
群
、
傳
統
或
者
生
活
方
式
的
目
標
與
規
範
;
可
是
任
何
領
域
或
團

體
，
仍
必
須
與
外
界
維
持
對
話
與
互
動
的
關
係
'
接
受
普
遍
性
規
範
的
約
束
與
衝
擊
，
而
不
能
構
成
封

建
式
的
封
閉
勢
力

。

在
台
灣
，
儘
管
經
濟
的
發
展
可
觀
、
人
口
的
流
動
也
頻
繁
，
可
是
由
於
國
族
主
義

傾
向
於
用
家
族
、
地
域
、
鄉
里
、
族
群
等
範
疇
界
定
國
民
，
國
民
意
識
的
私
性
格
反
而
增
強
，
開
放
、

對
話
與
批
判
的
傾
向
則
相
對
降
低

。
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社
會
襄
即
使
有
許
多
人
熱
心
公
眾
事
務
，
公
共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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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的
成
形
還
是
面
對
許
多
障
礙
，
整
個
社
會
的
組
成
還
難
以
呈
現
公
民
社
會
的
特
色

。

公
民
意
識
低
於
國
民
意
識
的
另
外

一
個
影
響
，
就
是
關
於
社
會
正
義
的
理
解
趨
於
模
糊
和
保
守

。

社
會
互
助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本
來
應
該
看
作
公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與
責
任
，
也
是
公
民
之
間
形
成
連
帶
感
與

整
合
意
識
的
物
質
基
礎

。

可
是
近
年
來
，
許
多
攸
關
正
義
的
制
度
與
措
施
在
提
出
的
時
候
，
理
由
卻
正

好
不
是
為
了
落
實
公
民
身
分
的
普
遍
權
利
與
尊
嚴
，
而
是
基
於
傳
統
性
的
社
群
連
帶
、
同
胞
感
情
、

「
用
愛
心
愛
台
灣
」
之
類
的
傳
統
主
義
說
詞

。
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，
社
會
自
然
無
法
形
成
廣
泛
強
大
的
道

德
共
識
，
將
社
會
正
義
看
作
基
本
、
迫
切
而
有
超
越
地
位
的
社
會
目
標
去
追
求

。

影
響
所
及
，
台
灣
社

會
的
進
步
力
量
逐
漸
萎
縮
，
理
想
性
格
日
見
消
退
，
社
會
的
改
造
與
制
度
革
新
淪
為
空
洞
而
遭
政
治
力

量
(
乃
至
於
商
業
力
量
)
無
情
操
作
的
口
號

。

對
於
台
灣
這
樣

一
個
缺
乏
社
會
主
義
傳
統
的
社
會
，
這

個
問
題
尤
其
值
得
正
視

。

結
空靈

公
平
地
說
，
台
灣
社
會
主
流
會
如
此
積
極
走
向
國
族
主
義
的
道
路
，
不
僅
有
其
主
觀
的
選
擇
理

由
，
也
有
其
客
觀
的
形
勢
需
要
。
站
在
自
由
主
義
的
立
場
，
對
於
國
族
主
義
的
趨
勢
以
及
成
果
可
以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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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多
批
評
;
可
是
這
類
批
評
是
否
掌
握
到
了
台
灣
人
的
政
治
價
值
選
擇
的
背
景
、
是
否
真
正
面
對
了
台

灣
的
政
治
現
實
與
艱
難
的
處
境
，
恐
怕
也
值
得
批
評
者
自
我
警
惕

。

話
說
回
來
，
在
民
族
國
家
的
時
代
，
國
族
主
義
與
自
由
主
義
的
對
峙
之
所
以
持
久
而
尖
銳
，

一
個

原
因
正
在
於
這
兩
套
價
值
雖
然
針
鋒
相
對
，
卻
又
難
以
偏
廢

。

當
年
美
國
的
制
憲
者
清
楚
意
識
到
這
個

事
實
，
強
調
制
度
的
設
計
必
須
兼
顧
國
家
的
「
能
力
」
與
人
民
的
「
自
由
于
多
少
表
示
他
們
有
心
在

前
者
的
國
家
主
義
與
後
者
的
自
由
主
義
之
間
求
取
平
衡

。

美
國
的
日
後
歷
史
顯
示
，
這
種
平
衡
沒
有
定

法
，
而
是
需
要
每

一
代
人
根
據
時
代
條
件
用
智
慧
來
調
整
的

。

而
美
國
式
的
民
族
主
義
之
構
成
，
必
須

在
複
雜
的
地
域
、
族
群
、
文
化
、
宗
教
之
間
無
止
境
的
摸
索
協
調
，
也
足
以
說
明
，
民
族
主
義
需
要
自

由
主
義
的
節
制
，
否
則
容
易
形
成

一
個
壓
迫
、
窒
息
、
保
守
、
封
閉
的
社
會
。

不
過
，
台
灣
的
自
由
主
義
論
述
，
由
於
其
理
論
傳
統
的
贏
弱
和
政
治
經
驗
的
膚
淺
，
似
乎
還
無
力

承
擔
這
麼
沈
重
複
雜
的
任
務

。

尤
其
近
十
年
來
政
治
發
展
的
趨
勢
推
波
助
瀾
，
台
灣
自
由
主
義
者
本
身

也
陷
入
了
「
我
是
誰
?
」
的
迷
茫
。
許
多
在
威
權
時
代
尚
保
有
幾
分
自
由
主
義
傾
向
的
知
識
分
子
，
今

天
紛
紛
離
開
自
由
主
義
的
歐
蒙
立
場
，
或
者
投
入
台
灣
國
族
主
義
的
溫
馨
懷
抱
，
或
者
滑
進
後
現
代
的

化
妝
舞
會
，
也
不
乏
向
中
國
民
族
主
義
回
歸
者

。

自
由
主
義
在
台
灣
的
式
微
，
與
其
埋
怨
國
族
主
義
的

致
命
誘
惑
太
強
，
不
如
歸
因
於
自
由
主
義
者
本
身
缺
乏
思
想
的
資
源
、
歷
史
的
覺
悟
、
以
及
道
德
的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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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
和
自
信
。

這
種
自
由
主
義
口
灣
社
會
開
始
反
省
五
十
年
來
積
累
的
政
治
價
值
信
念
之
時
，
所
能

做
的
貢
獻
，
恐
怕
也
相
當
的
有
限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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